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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
家
政
治
思
怒
的
構
造
及
其
特
進

、
我
們
對
中
國
歷
史
文
化
的
態
度

﹒進轉其及造構的想思治政家儒﹒

任
何
思
想
的
形
成
，
總
要
受
某
一
思
想
形
成
時
所
憑
藉
的
歷
史
條
件
之
影
響
。
歷
史
的
特
殊
性
，
即

成
為
某
一
思
想
的
特
殊
性
。
沒
有
這
種
特
殊
性
，
也
或
許
便
沒
有
誘
發
某
一
思
想
的
動
因•• 

而
某
一
思
想

也
將
失
掉
其
擔
當
某
一
時
代
任
務
的
意
義
。
歷
史
上
所
形
成
的
思
想
，
到
現
在
還
有
沒
有
生
命
，
全
君
某

一
思
想
通
過
其
特
殊
性
所
顯
現
的
普
遍
性
之
程
度
如
何
以
為
斷
。
換
言
之
，
即
是
君
其
背
後
所
倚
靠
以
成

其
為
特
殊
性
的
普
遍
性
的
真
理
，
使
後
世
的
人
能
感
受
到
怎
樣
的
程
度
。
特
殊
性
是
變
的
，
特
殊
性
後
面

所
倚
靠
的
普
遍
性
的
真
理
，
則
是
常
而
不
變
。
歷
史
學
之
所
以
能
成
立
，
以
及
歷
史
之
所
以
可
貴
，
正
因

他
是
顯
現
變
與
常
的
不
二
關
係
。
變
以
體
常
，
常
以
御
變
，
使
人
類
能
各
在
其
歷
史
之
具
體
的
特
殊
條
件

下
，
不
斷
的
向
人
類
之
所
以
成
其
為
人
類
的
常
道
實
踐
前
進
。
有
的
人
不
承
認
在
歷
史
轉
變
之
流
的
後
面

有
味
，
變
的
常
道
，
便
蔑
視
歷
史
，
厭
惡
傳
統
，
覺
得
他
自
己
是
完
全
站
在
歷
史
範
睛
之
外
，
純
靠
自
力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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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閑之治政與術學﹒

創
造
其
人
生
;
而
不
知
這
種
橫
斷
面
的
想
法
，
正
自
儕
於
無
歷
史
意
識
的
一
般
動
物
，
以
為
今
日
唯
物
的

共
產
黨
閉
路
。
在
另
外
一
方
面
!
則
有
的
人
死
守
時
過
境
遷
的
歷
史
陳
遠
，
死
守
若
非
變
不
可
的
具
體
的

特
殊
的
東
西
，
而
想
強
納
於
新
的
具
體
的
特
殊
條
件
之
下
，
這
是
把
歷
史
現
象
混
同
為
自
然
現
象
，
不
僅

泥
古
不
可
以
通
今
，
而
且
因
其
常
被
歷
史
某
一
特
殊
現
象
所
拘
囚
，
反
把
構
成
特
殊
現
象
後
面
的
普
遍
性

的
常
道
也
抹
煞
了
。
這
名
為
尊
重
歷
史
，
結
果
還
是
糟
塌
歷
史
。
最
壞
的
是
這
種
錯
誤
的
努
力
，
很
易
被

野
心
家
所
利
用
。
有
的
野
心
家
喜
歡
利
用
革
命
的
名
詞
，
也
有
的
野
心
家
喜
歡
利
用
復
古
守
舊
的
心
理
。

有
的
野
心
家
更
喜
歡
把
兩
者
結
合
起
來
，
作
左
右
逢
源
的
利
用
。
所
以
我
們
對
中
國
文
化
的
態
度
，
不
應

該
再
是
五
四
時
代
的
武
斷
的
打
倒
，
或
是
顯
頓
的
擁
護
。
而
是
要
從
具
體
的
歷
史
條
件
後
面
，
以
發
現

貫
穿
於
歷
史
之
流
的
普
遍
而
永
恆
的
常
道

•• 

並
君
出
這
種
常
道
在
過
去
歷
史
的
具
體
條
件
中
所
受
到
的
限

制
。
因
其
受
有
限
制
，
於
是
或
者
顯
現
的
程
度
不
侈
，
或
者
顯
現
的
形
式
有
偏
差
。
今
後
在
新
的
具
體
的

條
件
之
下
，
應
該
作
何
種
新
的
實
踐
，
使
其
能
有
更
完
全
更
正
確
的
顯
現
，
以
涯

A
A口於
人
類
文
化
之
大

流
，
且
使
野
心
家
，
不
能
假
借
中
國
文
化
以
濟
其
大
惡
，
這
才
是
我
們
當
前
的
任
務
。

儒
家
思
想
，
是
凝
成
中
國
民
族
精
神
的
主
流
。
儒
家
思
想
，
是
以
人
類
自
身
之
力
來
解
決
人
類
自
身

問
題
為
其
起
點
的
。
所
以
儒
家
所
提
出
的
問
題
，
總
是
「
修
己
」
「
治
人
」
的
問
題
。
而
修
己
治
人
，
在

儒
家
是
君
作
一
件
事
情
的
兩
面
，
郎
是
所
謂
一
件
事
情
的
「
終
始
」
「
本
末
」
。
因
之
儒
家
治
人
必
本
之

修
己
，
而
修
己
亦
必
歸
結
於
治
人
。
內
擎
與
外
王
，
是
一
事
的
表
一
畏
。
所
以
儒
家
思
想
，
從
某
一
角
度

君
，
主
要
的
是
倫
理
思
想

.. 

而
從
另
一
角
度
君
，
則
亦
是
政
治
思
想
。
倫
理
與
政
治
不
分
，
正
是
儒
家
思

想
的
特
色
。
當
然
，
在
這
一
點
上
，
也
表
現
出
這
是
一
種
思
想
在
草
創
時
的
規
模
，
在
以
後
沒
有
得
到
充

分
的
分
科
發
展
。
現
在
僅
從
政
治
思
想
這
一
一
回
來
卓
著
儒
家
思
想
到
底
有
些
什
麼
成
就
，
有
些
什
麼
限
制
，



須
要
作
如
何
的
轉
進
，
而
後
始
能
把
他
所
體
現
的
常
道
，
重
新
由
我
們
的
實
踐
顯
現
出
來
，
以
繼
續
造
福

於
人
類
。

二
、
儒
家
政
治
思
想
的
構
造

﹒進轉其及造構的想思治政家儒﹒

儒
家
的
政
治
思
想
，
從
其
最
高
原
則
來
說
，
我
們
不
妨
方
便
稱
之
為
德
治
主
義
。
從
其
基
本
努
力
的

對
象
來
說
，
我
們
不
妨
方
便
稱
之
為
民
本
主
義
。
把
原
則
落
到
對
象
上
面
，
則
以
「
禮
」
經
緯
於
其
間
。

德
治
的
出
發
點
是
對
人
的
尊
重
，
是
對
人
性
的
信
賴
。
首
先
認
定
「
民
之
秉
勢
，
好
是
懿
德
」
.
，
所

以
治
者
必
先
盡
其
在
己
之
德
，
因
而
使
人
人
各
盡
其
秉
勢
之
德
。
治
者
與
被
治
者
間
，
乃
是
以
德
相
與
的

關
係
，
而
非
以
權
力
相
加
相
迫
的
關
係
。
德
乃
人
之
所
以
為
人
的
共
同
根
據
。
人
人
能
各
盡
其
德
山
，
即
係

人
人
相
與
相
忘
於
人
類
的
共
同
根
攘
芝
中
，
以
各
養
生
而
遂
性
，
這
正
是
政
治
的
目
的
，
亦
正
是
政
治
的

極
致
。
而
其
關
鍵
端
在
於
治
者
的
能
先
盡
其
德
。
論
語
所
謂
「
政
者
正
也
，
子
率
以
正
，
孰
敢
不
正
」
，

及
「
為
政
以
德
，
譬
如
北
辰
，
居
其
所
，
而
血
來
星
拱
之
」
，
「
君
子
篤
恭
而
天
下
平
」
，
皆
係
此
意
。
大

學
上
所
謂
三
綱
領
，
八
條
目
，
尤
其
是
這
種
德
治
主
義
有
系
統
的
說
明
。
其
實
，
此
種
思
想
導
源
甚
早
。

尚
書
堯
典
上
說
，
「
克
明
俊
德
，
以
親
九
族
。
九
族
既
睦
，
平
章
百
姓
。
百
姓
昭
明
，
協
和
萬
邦
。
黎
民

於
變
時
雍
。
」
此
與
大
學
之
修
齊
治
平
，
僅
有
立
說
上
的
疏
密
之
殊
，
在
基
本
概
念
上
，
並
無
二
致
。
中

國
最
早
而
可
信
的
有
關
政
治
思
想
的
書
，
當
首
推
尚
書
。
其
第
一
篇
的
德
治
主
張
，
已
如
上
述
。
第
二
篇

之
事
陶
誤
，
首
先
說
，
「
慎
厥
身
，
修
思
永
」
。
叉
日
「
亦
行
有
九
德
」
。
叉
日
「
日
宣
三
德
」
。
「
日

嚴
祇
敬
六
德
」
。
這
是
所
謂
二
帝
三
玉
的
一
貫
思
想
，
而
集
其
大
成
於
洪
範
。
洪
範
的
主
限
，
在
於
「
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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倫
飲
餃
」
。
轉
倫
攸
紋
，
即
是
大
家
率
性
以
成
治
的
德
洽
。
此
種
政
治
思
想
，
為
內
發
的
政
治
思
想
，
治

者
內
發
的
工
夫
，
常
重
於
外
在
的
限
制
與
建
立
。
治
者
不
是
站
在
權
力
的
上
面
，
運
用
權
力
去
限
制
些
什

麼
;
而
主
要
的
是
站
在
自
己
的
性
分
上
作
內
辜
的
工
夫
。
由
內
聖
以
至
外
王
，
只
是
一
種
「
推
己
及
人
」

的
「
推
」
的
作
用
，
亦
即
是
擴
而
充
之
的
作
用
，
其
所
以
能
推
，
能
擴
充
，
是
信
任
「
人
皆
可
以
為
堯

舜
」
的
性
善
。
只
要
治
者
能
自
己
盡
性
以
建
中
立
極
，
則
風
行
草
健
，
大
家
都
會
在
自
己
的
性
分
上
營
合

理
的
生
活
。
政
治
主
要
是
解
決
人
與
人
之
關
係
的
一
種
最
集
中
的
形
式
。
德
治
的
基
本
用
心
，
是
要
從
每

一
人
的
內
在
之
德
去
融
合
彼
此
間
之
關
係
，
而
不
要
用
權
力
，
甚
至
不
要
用
人
為
的
法
規
把
人
壓
縛
在
一

起
。
或
者
是
維
繫
在
一
起
。
權
力
的
壓
縛
固
然
要
不
得
，
即
法
律
的
維
繫
，
縱
然
維
繫
得
好
，
也
只
是
一

種
外
在
的
關
係
。
外
在
的
關
係
，
要
以
內
在
的
關
係
為
根
攘
，
否
則
終
究
維
繫
不
牢
，
而
且
人
性
終
不
能

得
到
自
由
的
發
展
。
德
治
是
通
過
各
人
固
有
之
德
，
來
建
立
人
與
人
之
內
在
的
關
係
。
在
儒
家
君
來
，
內

在
的
關
係
，
才
是
自
然
而
合
理
的
關
係
。
中
國
一
談
到
「
治
術
」
，
便
要
談
到
「
正
人
心
」
，
人
心
亂
，
即

是
無
德
，
即
是
內
在
的
合
理
的
關
係
之
失
墜
。
人
心
本
來
是
正
的
，
其
所
以
不
正
，
多
半
是
由
於
有
權
有

勢
的
人
玩
弄
其
權
勢
，
以
喪
其
德
喪
其
心
。
於
是
不
僅
社
會
沒
有
一
個
建
中
立
極
的
標
準
，
而
且
他
一
定

亂
用
其
權
勢
，
舉
措
乖
方
，
賞
罰
顛
倒
，
以
破
壞
人
的
正
常
合
理
的
生
活
。
而
社
會
之
奸
狡
者
，
也
便
隨

波
逐
流
，
以
作
惡
來
保
障
其
生
存
，
這
還
不
天
下
大
亂
嗎
?
中
國
大
陸
失
墜
的
前
夜
，
凡
是
正
當
的

工
商
業
者
，
﹒
奉
公
守
法
的
軍
公
人
員
，
立
志
自
勵
的
智
識
分
子
，
都
不
能
生
活
。
換
言
之
，
社
會
要
以
不

德
相
競
，
而
後
始
能
生
活
。
結
果
，
這
種
豆
古
的
不
德
，
使
演
成
豆
古
未
有
的
淪
胥
之
痛
。
這
樣
清
來
，

中
國
儒
家
之
主
張
德
治
，
是
對
政
治
上
的
一
種
窮
源
竟
委
的
最
落
實
的
主
張
。
並
不
玄
虛
，
並
不
迂
闊
。

也
或
許
有
人
間
，
為
甚
麼
古
今
許
多
人
儘
管
口
頭
上
仁
義
道
德
，
但
結
果
，
常
恰
與
其
所
說
者
相
反
呢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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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道
理
很
簡
單
，
德
不
德
，
是
實
行
的
問
題
，
而
不
是
說
不
說
的
問
題
。
站
在
統
治
者
的
地
位
以
言
德
，

首
先
是
君
其
公
不
公
，
首
先
君
其
對
於
權
力
所
抱
的
基
本
態
度
。
固
然
不
公
的
也
常
常
要
裝
做
公
，
但
這

其
間
便
耍
弄
詐
術
，
行
詭
道
，
越
走
越
不
能
上
正
路
。
所
謂
「
生
於
其
心
，
害
於
其
政
」
，
畢
竟
是
隱
瞞

不
住
的
。
所
以
古
今
遇
著
這
種
偽
德
的
統
治
者
的
時
候
，
首
先
以
不
德
暴
露
於
天
下
，
甚
至
以
不
德
來
拆

他
自
己
的
蓋
的
人
，
都
是
他
所
親
信
之
左
右
。
這
種
不
德
與
不
德
之
間
的
感
應
，
及
由
此
種
感
應
所
招
致

的
禍
亂
，
也
是
德
治
可
以
成
其
為
治
的
一
種
反
證
明
。
以
道
德
為
玩
弄
權
力
的
一
種
工
具
者
，
乃
實
所
以

彰
其
最
大
的
不
德
。
假
定
我
們
便
因
此
而
不
主
張
德
，
不
主
張
以
德
去
燭
照
一
切
，
則
只
有
增
加
社
會
的

混
亂
，
而
深
中
這
種
人
的
詭
計
於
是
人
與
人
的
正
常
關
係
恢
復
不
起
來
，
失
掉
了
撥
亂
反
正
的
憑
藉
。

尚
書
「
民
為
邦
本
」
的
觀
念
，
正
與
德
治
的
觀
念
互
相
表
襄
。
中
國
政
治
思
想
，
很
少
著
重
於
國
家

觀
念
的
建
立
，
而
特
若
重
於
確
定
以
民
為
政
治
的
惟
一
對
象
。
不
僅
認
為
「
天
生
民
而
立
之
君
，
以
為
民

也
」
。
並
且
把
原
始
宗
教
的
天
的
觀
念
，
具
體
落
實
於
民
的
身
上
，
因
而
把
民
昇
到
神
的
地
位
。
尚
書
皇
，

陶
議
上
面
說•. 

「
天
聰
明
，
自
我
民
聰
明
。
天
明
畏
，
自
我
民
明
畏
」
。
泰
誓
說

•• 

「
天
親
自
我
民
視
。

天
聽
自
我
民
聽
」
。
左
傳
宋
司
馬
子
魚
和
隨
季
梁
二
人
皆
說.• 

「
民
，
神
之
主
也
」
。
國
語
周
語
說•• 

「

民
和
，
而
後
神
降
之
一
幅
」
。
叉
謂
「
民
之
所
欲
，
天
必
從
之
。
」
所
以
民
不
僅
是
以
「
治
於
人
」
的
資
格
，

站
在
統
治
者
之
下
;
而
且
是
以
天
與
神
之
代
表
者
的
資
格
，
站
在
統
治
者
之
上
。
由
此
可
知
孟
子
「
民
為

貴
」
的
說
法
，
只
是
中
國
政
治
思
想
之
一
賞
的
觀
點
。
在
人
君
上
面
的
神
，
人
君
所
憑
籍
的
園
，
以
及
人

君
的
本
身
，
在
中
圓
思
想
正
統
的
儒
家
，
君
來
，
都
是
為
民
而
存
在
，
都
是
以
對
於
民
的
價
值
的
表
現
，
為

各
自
價
值
的
表
現
可
以
說
神
、
國
、
君
、
都
是
政
治
中
的
虛
位
，
而
民
才
是
實
體
。
所
以
不
僅
殘
民
以

逞
的
暴
君
污
吏
，
在
儒
家
思
想
中
不
承
認
其
政
治
上
的
地
位
.
，
即
不
能
「
以
一
人
養
天
下
」
，
而
要
「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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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下
養
一
人
」
的
為
統
治
而
統
治
的
統
治
者
，
中
國
正
統
的
思
想
亦
皆
不
承
認
其
政
治
上
的
地
位

ι

此
一

民
本
思
想
之
澈
上
澈
下
，
形
成
儒
家
思
想
上
的
一
大
特
色

4

由
德
治
思
想
!
而
否
定
了
政
治
是
一
種
權
力
的
觀
點
，
更
否
定
了
國
家
純
是
壓
迫
王
兵
的
調
言
-
由

民
本
思
想
，
而
否
定
了
統
治
者
自
身
有
何
特
殊
權
益
的
觀
點
，
更
否
定
了
統
治
與
被
統
治
乃
嚴
格
的
階
級

對
立
的
調
言
。
因
為
德
治
是
一
種
內
發
的
政
治
，
於
是
人
與
人
之
間
，
不
重
在
從
外
面
的
相
互
關
係
上
去

加
以
制
限
，
而
重
在
因
人
自
性
之
所
固
有
而
加
以
誘
導
薰
陶
，
使
其
能
自
反
自
覺
，
以
盡
人
的
義
務
。
法

重
在
外
制
，
而
禮
則
來
自
內
發
;
因
此
德
治
所
憑
藉
以
往
胸
治
的
工
具
，
當
然
重
禮
而
不
重
法
。
朱
子
謂

•. 

「
禮
者
天
理
之
節
文
，
人
事
之
儀
則
」
。
黃
岡
熊
先
生
讀
經
示
要
釋
之
曰

•• 

「
然
此
儀
則
'
，
卻
非
純
依
外

面
建
立
，
乃
吾
心
之
天
理
，
於
其
所
交
涉
處
?
自
然
泛
應
曲
當
。
曲
當
者
，
猶
云
凡
事
各
因
其
相
關
之
分

際
，
而
賦
予
一
個
當
然
之
序
也
。
郎
此
曲
當
，
在
心
名
天
理
節
文
。
而
發
於
外
，
名
人
事
儀
則
。
」
簡
言

之
，
天
理
流
行
而
具
體
化
於
外
者
即
為
禮
。
禮
之
所
從
出
者
為
天
理
，
亦
即
所
謂
德
.
，
而
德
之
彰
著
於
外

者
郎
係
禮
。
德
與
禮
，
本
係
一
而
非
一
一
。
所
以
論
語
說

•• 

「
道
之
以
政
，
齊
之
以
刑
，
民
免
而
無
恥
。
道

之
以
德
，
齊
之
以
禮
，
有
恥
且
格
」
。
政
係
由
外
所
安
排
，
刑
係
由
外
所
強
制
。
德
係
人
性
所
固
有
，
體

係
德
之
所
流
行
。
故
政
與
刑
，
係
在
一
起
。
而
德
與
禮
，
係
在
一
起
。
因
政
治
的
發
動
處
係
基
於
人
性
之

德
，
而
德
為
人
所
共
有
，
則
凡
「
人
跡
所
至
，
舟
車
所
通
」
，
即
為
治
者
德
量
之
所
至
所
通
，
於
是
不
僅

無
治
者
與
被
治
者
的
對
立
，
亦
且
，
無
人
我
的
對
立
。
所
以
「
天
下
有
溺
者
)
如
己
溺
之
。
天
下
有
饑
者
，

如
己
饑
之
」
。
「
文
王
視
民
如
傷
」
，
「
如
保
赤
子
」
。
德
治
的
統
治
者
，
是
把
自
己
融
解
於
被
治
者
之

中
，
渾
為
一
膛
，
此
其
間
並
無
做
作
。
而
其
所
藉
以
融
貫
內
外
，
表
達
上
下
的
，
自
然
以
體
為
主
。
體
的

基
本
精
神
，
對
己
而
言
則
主
敬
。
敏
是
剋
制
小
我
。
故
曲
體
日
「
勿
不
敬
」
。
對
人
而
且
一
一
口
，
則
主
讓
。
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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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伸
張
大
我
。
故
論
語
日
.
，
「
能
以
禮
讓
為
國
乎
何
有
。
不
以
禮
讓
為
國
，
如
禮
何
?
」
德
治
思
想
，
民

本
思
想
，
禮
治
思
想
，
在
儒
家
完
全
是
一
貫
的
。
儒
家
的
政
治
境
界
，
即
是
人
生
的
最
高
境
界
。
所
以
大

學
上
一
開
頭
便
說

•• 

「
大
學
之
道
，
在
明
明
德
，
在
新
民
，
在
丘
於
至
善
。
」
至
善
正
是
儒
家
人
生
的
歸

i

結
，
也
是
儒
家
政
治
的
歸
結
。

三
、
儒
家
政
治
思
想
與
民
主
政
治

﹒進轉其及造構的想思治政家儒﹒

西
方
近
代
的
民
主
政
治
，
是
以
色
「
我
的
自
覺
」
為
其
開
端
。
我
的
自
覺
，
剋
就
政
治
上
面
來
說
，
即

是
每
一
個
人
對
他
人
而
言
，
尤
其
是
對
統
治
者
而
言
，
主
張
自
己
獨
立
自
主
的
生
存
權
利
，
爭
取
自
己
獨

立
自
主
的
生
存
權
利
。
民
主
政
治
第
一
個
階
段
的
根
據
，
是
「
人
生
而
自
由
平
等
」
的
自
然
法
。
第
三
個

階
段
的
根
據
，
是
互
相
同
意
的
契
約
論
。
自
然
法
與
契
約
論
，
都
是
爭
取
個
人
權
利
的
一
種
前
提
，
一
種

手
段
。
所
以
爭
取
個
人
權
利
，
劃
定
個
人
權
利
，
限
制
統
治
者
權
力
的
行
使
，
是
近
代
民
主
政
治
的
第
一

義
。
在
劃
定
權
利
之
後
，
對
個
人
以
外
者
盡
相
對
的
義
務
，
是
近
代
民
主
政
治
的
第
二
義
。
因
為
民
主

政
治
的
根
源
是
爭
個
人
權
利
，
而
權
利
與
權
利
的
相
互
之
間
，
必
讀
有
明
確
的
界
限
，
有
一
定
的
範
團
?

乃
能
維
持
生
存
的
秩
序
，
於
是
法
治
便
成
為
與
民
主
政
治
不
可
分
的
東
西
。
把
民
主
政
治
思
想
背
景
，
來

和
中
國
儒
家
的
政
治
思
想
作
一
對
比
，
帥
不
難
發
現
其
精
粗
純
取
之
別
。
所
以
我
認
為
民
主
政
治
，
今
後

只
有
進
一
步
接
受
儒
家
的
思
想
，
民
主
政
治
才
能
生
穩
根
，
才
能
發
揮
其
最
高
的
價
值
。
因
為
民
主
之
可

貴
，
在
於
以
爭
而
成
其
不
爭
.
，
以
個
體
之
私
而
成
其
共
體
的
公
。
但
這
里
所
成
就
的
不
爭
，
所
成
就
的

公
，
以
現
實
情
形
而
論
，
是
由
互
相
限
制
之
勢
所
逼
成
的
，
並
非
來
自
道
德
的
自
覺
，
所
以
時
時
感
到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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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
不
牢
。
儒
家
德
典
禮
的
思
想
，
正
可
把
由
勢
逼
成
的
公
與
不
爭
，
推
上
到
道
德
協
自
覺
。
民
主
主
義
至

此
才
真
正
有
其
根
基
。
此
點
另
待
專
文
研
究
。
這
里
不
多
所
申
論
。
椎
我
們
於
此
有
不
能
不
特
須
注
意

者
，
即
是
儒
家
儘
管
有
這
樣
精
純
的
政
治
思
想
，
儘
管
其
可
以
為
真
正
的
民
主
主
義
奠
定
思
想
的
根
基
;

然
中
國
的
本
身
，
畢
竟
不
會
出
現
民
主
政
治
。
而
民
主
政
治
，
卻
才
是
人
類
政
治
發
展
的
正
軌
和
坦
途
。

因
此
，
儒
家
的
政
治
思
想
，
在
歷
史
上
只
有
減
輕
暴
君
污
吏
的
毒
素
的
作
用
，
只
能
為
人
類
的
和
平
幸
福

描
畫
出
一
個
真
切
的
遠
景
;
但
並
不
會
真
正
解
決
暴
君
污
吏
的
問
題
，
更
不
能
逃
出
一
治
一
亂
的
歷
史
上

的
循
環
悲
劇
。
並
且
德
治
係
基
於
人
性
的
尊
重
，
民
本
與
民
主
，
相
去
只
隔
一
間
，
而
禮
治
的
禮
，
乃
「

制
定
法
」
的
根
攘
，
制
定
法
的
規
範
。
此
三
者
皆
已
深
入
到
民
主
主
義
的
堂
奧
。
且
德
治
體
治
中
的
均
衡

與
中
庸
的
觀
念
，
亦
為
民
主
主
義
的
重
大
精
神
因
素
;
而
中
國
本
身
卻
終
不
會
轉
出
民
主
政
治
來
，
民
國

以
來
的
大
小
野
心
家
，
且
常
背
著
中
國
文
化
的
招
牌
，
走
向
反
民
主
的
方
向
。
此
其
原
因
何
在
?
這
是
我

們
目
前
所
不
能
不
加
以
急
切
解
答
的
問
題
。

儒
家
集
大
成
的
孔
子
，
自
稱
「
述
而
不
作
」
。
而
中
庸
稱
之
為
「
祖
述
堯
舜
，
憲
章
文
武
」
，
此
確

係
一
歷
史
的
事
實
。
孔
子
祖
述
之
大
源
，
當
不
外
於
六
經
。
儒
家
的
政
治
思
想
，
亦
皆
涯
集
於
六
經
。
六

經
者
，
多
古
帝
王
立
身
垂
教
的
經
驗
教
訓
。
其
可
寶
貴
處
，
乃
在
居
於
統
治
者
之
地
位
，
而
能
突
破
統
治

者
本
身
權
力
之
剎
害
範
園
，
以
服
從
人
類
最
高
之
理
性
，
對
被
統
治
者
真
實
負
責
。
此
求
之
於
西
方
，
實

所
罕
見
。
梁
漱
淇
先
生
說
中
國
文
化
為
理
性
的
早
熟
，
從
這
種
地
方
，
也
可
以
君
得
出
來
。
儒
家
總
結
中

國
古
代
的
傳
統
思
想
，
加
以
發
揚
光
大
，
以
陶
鑄
我
民
族
的
精
神
，
其
貢
獻
昭
如
日
星
，
不
待
贅
述
。
但

儒
家
所
祖
述
的
思
想
，
站
在
政
治
這
一
方
面
來
君
，
總
於
居
於
統
治
者
的
地
位
來
為
被
統
治
者
想
辦
法
，

總
是
居
於
統
治
者
的
地
位
以
求
解
決
政
治
問
題
，
而
很
少
以
被
統
治
者
的
地
位
，
去
規
定
統
治
者
的
政
治 54 



﹒進轉其及造構的想思治政家儒﹒

行
動
，
很
少
站
在
被
統
治
者
的
地
位
來
謀
解
決
政
治
問
題
。
這
便
與
近
代
民
主
政
治
由
下
向
上
去
爭
的
發

生
發
展
的
情
形
，
成
一
極
顯
明
的
對
照
。
正
因
為
這
樣
，
所
以
雖
然
是
尊
重
人
性
，
以
民
為
本
，
以
民
為

貴
的
政
治
思
想

.• 

並
且
由
仁
心
而
仁
政
，
也
曾
不
斷
考
慮
到
若
干
法
良
意
美
的
措
施

•• 

以
及
含
有
若
干
民

主
性
的
政
治
制
度•• 

但
這
一
切
，
都
是
一
種
「
發
」
與
「
施
」
的
性
質
(
文
玉
發
政
施
仁
)
，
是
「
施
」

與
「
濟
」
的
性
質
(
博
施
濟
眾
)
，
其
德
是
一
種
被
覆
之
德
，
是
一
種
風
行
草
上
之
德
。
而
人
民
始
終
處

於
一
種
消
極
被
動
的
地
位•• 

儘
管
以
民
為
本
，
而
終
不
能
跳
出
一
步
，
達
到
以
民
為
主
。
於
是
政
治
問

題
，
總
是
在
君
相
手
中
打
轉
，
以
致
真
正
政
治
的
主
體
，
沒
有
建
立
起
來
，
一
直
到
明
末
，
黃
黎
洲
氏
，

已
指
明
君
主
是
客
，
天
下
是
主
，
但
跳
出
君
主
圈
子
之
外
，
在
人
民
身
上
來
想
政
治
的
辦
法
，
這
只
隔
住

薄
薄
的
一
一
層
紙
，
而
這
層
薄
紙
終
不
會
被
中
國
文
化
的
負
擔
者
所
折
穿
;
則
當
思
想
結
集
之
初
，
所
受
的

歷
史
條
件
的
限
制
，
即
是
只
站
在
統
治
者
的
立
場
來
考
慮
政
治
問
題
的
特
殊
條
件
的
限
制
，
是
值
得
我
們

深
思
長
嘆
的
。
所
以
在
我
們
的
傳
統
政
治
思
想
中
，
不
能
不
發
生
下
面
幾
個
問
題

.. 

第
一
，
因
為
總
是
站
在
統
治
者
的
立
場
來
考
慮
政
治
問
題
，
所
以
千
言
萬
語
，
總
不
出
於
君
道
，
臣

道
，
士
大
夫
出
處
之
道
。
雖
有
精
純
的
政
治
思
想
，
而
拘
束
在
這
種
狹
窄
的
主
題
上
，
不
會
將
其
客
觀
化

出
來
，
以
成
就
真
正
的
政
治
學
，
因
之
，
此
種
思
想
的
本
身
，
只
算
是
發
芽
抽
枝
，
而
尚
未
開
花
結
果
。

(
此
係
親
聞
之
於
黃
岡
熊
先
生
者
)
。

第
二
，
德
治
的
由
修
身
以
至
治
國
平
天
下
，
由
盡
己
之
性
以
至
盡
人
之
性
，
都
是
一
身
德
量
之
推
，

因
之
，
「
君
子
篤
恭
而
天
下
平
」
，
「
恭
己
正
南
面
而
已
」
的
想
法
，
在
理
論
上
固
為
可
遍
，
但
在
事
勢

上
容
有
未
許
。
將
一
人
之
道
德
，
客
觀
化
於
社
會
，
使
其
成
為
政
治
設
施
，
其
間
尚
有
一
大
的
曲
折
。
而

中
國
的
德
治
思
想
，
卻
把
這
不
可
少
的
曲
折
略
去
。
其
實
，
假
使
政
治
的
主
體
真
正
建
立
起
來
了
，
政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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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
的
內
容
，
主
要
為
各
種
自
治
團
體
的
綜
合
，
則
政
治
領
導
人
物
亦
未
始
不
可
做
到
「
篤
恭
而
天
下
平
」
的

鯽
境
地
。
政
治
的
主
體
不
立
，
師
生
民
的
人
性
不
顯
，
於
是
德
治
的
推
擴
感
應
，
便
不
能
不
有
一
定
的
限

糊
度
。
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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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，
因
政
治
上
的
主
體
未
立
，
於
是
一
方
面
僅
靠
統
治
者
道
德
的
自
覺
，
反
感
到
天
道
的
難
知
，

而
對
歷
史
上
的
暴
君
污
吏
，
多
束
手
無
策
。
在
另
一
方
面
，
則
縱
有
道
德
自
覺
的
車
君
賢
相
，
而
社
會
上

缺
乏
迎
接
呼
應
承
當
的
力
量
，
車
君
賢
相
也
會
感
到
孤
單
懸
隔
，
負
擔
太
重
，
因
之
常
常
是
力
不
從
心
。

由
此
可
以
了
解
歷
史
上
的
朝
廷
，
何
以
君
子
之
道
易
消
，
而
小
人
之
道
易
長
1
.

第
四
，
因
政
治
的
主
體
未
立
，
於
是
政
治
的
發
動
力
，
完
全
在
朝
廷
而
不
在
社
會
。
智
識
分
子
欲
學

以
致
用
，
除
進
到
朝
廷
外
別
無
致
力
之
方
。
若
對
現
實
政
治
有
所
不
滿
，
亦
只
有
當
隱
士
之
一
法
。
在
這

種
情
勢
之
下
，
智
識
分
子
除
少
數
隱
士
外
，
惟
有
一
生
奔
競
於
住
置
之
途
。
其
有
奔
競
未
得
者
，
則
自
以

為
「
不
遇
」
，
社
會
亦
以
不
遇
目
之
。
不
遇
的
智
識
分
子
，
除
了
發
發
牢
騷
以
外
，
簡
直
失
掉
其
積
極
生

存
的
意
義
。
這
樣
一
來
，
智
識
分
子
的
精
力
，
都
拘
限
於
向
朝
廷
求
官
傲
的
一
條
單
線
上
，
而
放
棄
了
對

社
會
各
方
面
應
有
的
責
任
與
努
力
。
於
是
社
會
既
失
掉
了
智
識
分
子
的
推
動
力
，
而
智
識
分
子
本
身
，
因

活
動
的
範
圍
狹
隘
，
亦
日
趨
於
孤
陋
。
此
到
科
舉
八
般
而
結
成
了
活
動
的
定
型
，
也
達
到
了
孤
陋
的
極

點
。
同
時
，
智
識
分
子
取
捨
之
權
，
操
於
上
而
不
操
於
下
;
而
在
上
者
之
喜
怒
好
惡
，
重
於
士
人
的
學
術

道
德
;
士
人
與
其
守
住
自
己
的
學
術
道
德
，
不
如
首
先
窺
伺
上
面
的
喜
怒
好
惡
，
於
是
奔
競
之
風
成
，
廉

恥
之
道
喪
.
，
結
果
，
擔
負
道
統
以
立
人
極
的
儒
家
的
子
孫
，
多
成
為
世
界
智
識
分
子
中
最
寡
廉
鮮
恥
的
一

部
分
。
此
種
現
象
，
自
古
巴
然
，
於
今
尤
烈
。
而
智
識
分
子
反
變
成
為
歷
史
的
一
大
負
擔
。
所
以
袁
子
才

有
「
士
少
則
天
下
治
」
的
設
法
。



四
、
儒
家
政
治
思
想
的
當
前
問
題
及
其
轉
進

﹒進轉其及造憐的想思治政家儒﹒

以
上
四
種
弊
端
，
多
半
係
屬
於
歷
史
性
的
。
站
在
現
在
來
說
，
其
害
或
者
尚
小
。
今
日
最
阻
聽
政
治

前
進
的
，
則
為
德
治
另
一
方
面
的
影
響
。
郎
是
統
治
意
識
的
無
限
擴
大
，
常
常
突
破
一
切
應
有
的
限
制
，

以
致
民
主
政
治
的
基
礎
永
遠
建
立
不
起
來
的
影
響
。
德
治
本
身
固
不
任
其
咎
，
而
事
實
上
則
成
為
我
國
今

日
政
治
上
的
一
大
斜
結
。

站
在
德
治
觀
點
。
天
下
事
皆
性
分
內
事
，
所
以
聖
君
賢
相
對
於
天
下
事
，
皆
有
無
限
的
責
任
感
。
湯

話
上
說
，
「
萬
方
有
罪
，
罪
在
朕
躬
。
」
泰
誓
上
說
，
「
百
姓
有
過
，
在
于
一
人
。
」
郎
係
此
意
。
「
伊

尹
草
之
任
者
也
。
」
其
實
，
「
任
」
是
中
國
聖
賢
一
丹
不
得
已
的
共
同
精
神
，
並
不
丘
於
伊
尹
。
因
此
，

儒
家
的
倫
理
思
想
，
政
治
思
想
，
是
從
規
定
自
己
對
於
對
方
所
應
盡
的
義
務
著
限
，
而
非
如
西
方
是
從
規

定
自
己
所
應
得
的
權
利
著
限
.
，
這
自
然
比
西
方
的
文
化
精
神
要
高
出
一
等
。
例
如
「
父
慈
」
，
是
規
定
父

對
子
的
義
務
。
「
子
孝
」
，
是
規
定
子
對
欠
的
義
務
。
「
兄
，
友
」
，
是
規
定
兄
對
弟
的
義
務
。
「
弟
恭
」

是
規
定
弟
對
兄
佰
義
務
。
「
君
義
」
，
是
規
定
君
對
臣
的
義
務
。
「
臣
忠
」
，
是
規
定
臣
對
君
的
義
務
。

其
餘
皆
可
例
推
。
所
以
中
國
是
超
出
自
己
個
體
之
上
，
超
出
個
體
權
利
觀
念
之
上
，
將
個
體
沒
入
於
對
方

之
中
，
為
對
方
盡
義
務
的
人
生
與
政
治
。
中
國
文
化
之
所
以
能
濟
西
方
文
化
之
窮
，
為
人
類
開
闢
文
化

之
新
生
命
者
，
其
原
因
正
在
於
此
。
但
就
文
化
全
體
而
論
，
究
竟
缺
少
了
個
體
自
覺
的
一
階
段
。
而
就
政

治
思
想
而
論
，
則
缺
少
了
治
於
人
者
的
自
覺
的
一
階
段
。
理
論
上
缺
少
此
一
階
段
，
應
無
大
問
題
。
然
現

實
上
則
人
有
其
理
性
的
自
剋
自
制
的
一
面
，
也
有
其
動
物
性
的
「
慾
動
」
的
一
面
。
尤
其
是
政
治
的
本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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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
不
了
權
力
。
一
個
人
，
基
於
道
德
的
自
覺
以
否
定
其
個
體
，
這
是
把
個
體
融
入
於
晝
體
之
中
。
若
非
基

於
道
德
的
自
覺
而
未
意
識
其
個
體
，
則
其
個
體
全
為
一
被
動
的
消
極
的
存
在
，
失
掉
了
人
性
主
動
自
由
發

展
的
作
用
。
社
會
上
有
道
德
自
覺
者
究
係
少
數
。
若
大
多
數
人
缺
乏
個
體
權
利
的
政
治
自
覺
，
以
形
成
政

治
的
主
體
性
，
則
統
治
者
因
不
感
到
客
觀
上
有
政
治
主
體
的
存
在
與
限
制
，
將
於
不
識
不
知
之
中
，
幻
想

自
己
即
是
政
治
的
主
體
，
(
如
「
朕
即
國
家
」
之
類
〉
於
是
由
道
德
上
的
無
限
的
責
任
之
感
，
很
容
易
一

變
而
引
起
權
力
上
的
無
限
的
支
配
的
要
求
，
而
不
接
受
民
主
政
治
上
所
應
有
的
限
定
。
一
個
政
府
知
道
自

己
權
力
的
限
定
，
還
是
民
主
政
治
起
碼
的
要
求
。
近
代
西
方
民
主
的
統
治
意
識
，
好
像
是
有
限
公
司
的
性

質
;
而
中
國
的
到
像
是
無
限
公
司
。
所
以
民
國
以
來
之
出
現
袁
世
凱
，
與
今
日
之
成
就
毛
澤
東
，
我
想
，

我
們
文
化
歷
史
上
缺
少
個
體
自
覺
的
這
一
階
段
，
缺
少
客
觀
的
限
定
的
力
量
，
應
負
其
咎
。
但
這
並
不
能

說
是
德
治
本
身
的
流
毒
。
因
為
凡
是
基
於
道
德
自
覺
的
政
治
，
其
內
心
必
有
不
容
自
己
的
歉
然
不
足
之

情
。
「
萬
方
有
罪
，
罪
在
朕
躬
，
」
這
並
不
是
謙
辭
，
飾
辭
，
而
係
與
基
督
代
人
類
負
十
字
架
，
同
為
由

最
高
道
德
自
覺
而
來
的
罪
惡
感
。
正
因
為
如
此
，
即
決
不
會
以
政
治
領
袖
自
居
，
更
決
不
會
玩
弄
手
段
去

爭
取
政
治
領
袖•• 

而
對
於
人
民
自
然
有
一
番
敬
畏
之
心
，
即
所
謂
「
大
畏
民
志
」
，
以
貫
徹
民
本
的
觀

念
。
這
是
以
道
德
的
責
任
感
來
消
融
政
治
的
權
力
，
而
不
是
以
政
治
的
權
力
來
代
替
道
德
的
責
任
感
。
於

是
對
於
政
治
的
權
力
的
限
制
上
，
也
會
發
生
與
民
主
政
治
相
同
的
結
果
，
民
主
政
治
，
是
從
限
制
政
府
的

干
涉
開
始
。
德
治
因
其
尊
重
人
性
，
而
亦
重
「
筒
」
，
重
「
無
為
」
。
民
主
政
治
沒
有
固
定
的
極
權
的
領

柚
觀
念
。
德
治
則
「
舜
禹
之
有
天
下
也
，
而
不
與
焉
」
。
「
天
下
為
公
」
的
說
法
，
流
傳
於
二
千
年
專
制

政
治
之
中
，
無
人
敢
加
以
否
定
。
因
之
，
「
禪
讓
」
一
詞
，
成
為
中
國
政
治
上
最
大
的
美
談
，
連
奸
雄
築

位
，
都
要
來
一
套
南
向
而
揖
讓
者
三
的
假
把
戲
，
推
其
所
由
來
，
和
華
盛
頓
之
不
肯
接
受
終
身
總
統
，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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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
立
美
國
的
民
主
風
範
者
，
無
大
差
異
。
叉
如
民
主
國
家
的
言
論
自
由
，
是
來
自
基
本
人
權
的
觀
念
，
即

係
認
定
人
民
有
此
基
本
權
制
，
政
治
乃
以
保
障
這
些
基
本
權
利
為
職
志
，
當
然
不
會
有
問
題
。
而
儒
家
的

政
治
思
想
，
亦
無
不
以
籍
制
輿
論
為
大
戒
，
這
是
出
於
統
治
者
道
德
的
自
制
，
出
於
道
德
對
人
性
的
尊

重
。
此
固
與
西
方
言
論
自
由
的
來
路
不
悶
，
而
結
果
亦
無
二
致
。

只
有
採
用
中
國
傳
統
的
無
限
責
任
的
政
治
觀
點
，
而
後
面
缺
乏
道
德
的
自
覺

•• 

採
用
西
方
近
代
權
力

競
爭
的
政
治
觀
點
，
而
前
面
不
承
認
各
個
體
的
基
本
權
利
的
限
制
，
這
種
把
中
西
壞
的
方
面
，
揉
合
在
一

起
的
政
治
，
有
如
中
國
現
代
的
政
治
，
才
是
世
界
上
最
不
可
救
藥
的
政
治
。
譬
如
近
代
法
的
基
本
觀
念
，

本
是
規
定
相
互
關
係
，
以
限
制
統
治
，
保
障
人
民
的
。
而
在
這
種
政
治
下
，
則
變
為
抑
壓
人
民
，
放
肆
統

治
的
工
兵
。
所
以
結
果
等
於
無
法
，
更
何
有
於
禮
讓
。
今
日
我
們
如
何
會
遭
遇
這
樣
空
前
的
大
劫
?
這
樣

的
大
劫
，
在
政
治
上
以
何
方
法
得
以
挽
回
?
真
正
有
心
世
道
的
人
，
要
在
這
些
地
方
用
心
的
想
一
想
。

由
以
上
簡
單
的
論
述
，
我
們
可
以
將
事
實
作
一
對
照
，
可
知
民
國
以
來
的
政
治
，
既
不
是
西
方
的
民

主
政
治
在
替
我
們
負
責
，
也
不
是
儒
家
的
政
治
思
想
在
替
我
們
負
責
，
而
是
亦
中
亦
函
，
不
中
不
西
的
故

治
路
線
在
作
祟
。
我
們
今
日
只
有
放
膽
的
走
上
民
主
政
治
的
坦
途

•• 

而
把
儒
家
的
政
治
思
想
，
重
新
倒
轉

過
來
，
站
在
被
治
者
的
立
場
來
再
作
一
番
體
認
。
首
先
把
政
治
的
主
體
，
從
統
治
者
的
錯
覺
中
移
歸
人

民
，
人
民
能
有
力
暈
防
丘
統
治
者
的
不
德
，
人
民
自
統
治
者
口
中
的
「
民
本
」
一
轉
而
為
自
己
站
起
來
的

民
主
。
知
識
分
子
，
一
變
向
朝
廷
鑽
出
路
，
向
君
王
上
奏
疏
的
可
憐
心
理
，
轉
而
向
社
會
大
眾
找
出
路
，

向
社
會
大
眾
明
是
非
的
氣
概
。
對
於
現
實
政
治
人
物
的
衡
斷
，
再
不
應
當
著
限
於
個
人
的
才
能
，
而
應
首

先
著
限
於
他
對
建
立
真
正
的
政
治
主
體
，
郎
對
民
主
所
發
生
的
作
用
。
所
以
今
後
的
政
治
，

F

先
要
有
合
理

的
爭
，
才
歸
於
合
理
的
不
爭
。
先
要
有
個
體
的
獨
立
，
再
歸
於
超
個
體
的
共
立
。
先
要
有
基
於
權
利
觀
念• S9 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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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限
定
，
再
歸
於
超
權
利
的
禮
的
陶
冶
。
總
之
，
要
將
儒
家
的
政
治
思
想
，
由
以
統
治
者
為
起
點
的
迎
接

到
下
回
來
，
變
為
以
被
治
者
為
起
點
，
並
補
進
我
國
歷
史
中
所
略
去
的
個
體
之
自
覺
的
階
段•• 

則
民
主
政

治
，
可
因
儒
家
精
神
的
復
活
而
得
其
更
高
的
依
攘
;
而
儒
家
思
想
，
亦
可
因
民
主
政
治
的
建
立
而
得
完
成

其
真
正
客
觀
的
構
造
。
這
不
僅
可
以
斬
斷
瑰
寶
政
治
上
許
多
不
必
要
的
葛
藤
，
且
可
在
反
極
權
主
義
的
關

爭
上
，
為
中
國
為
人
類
的
政
治
前
途
，
開
一
新
的
運
會
。

ω. 

四
O
、
十
二
、
十
六
、
民
主
評
論
三
卷
一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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